
东至县一户多残困难家庭残疾人生活
救助实施方案

各乡镇残联、民政所、扶贫工作站、财政分局：
为贯彻落实市残联、市民政局、市扶贫开发局、市财政局联合下发的《池州市一户多残困难家庭残疾人生活救助实施方案》（池残联〔2021〕8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以前年度的一户多残困难家庭残疾人生活救助的实施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救助标准：

救助标准为每人每月50元。

二、救助条件：

救助对象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东至县户籍；

2.一户有2名以上残疾人（含2名）的低保或脱贫户家庭的残疾人。

三、救助基本原则：

（一）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二）属地管理原则。
四、申请审批

（一）个人申请。符合条件的户主，于今年4月15日前，向户籍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填写《东至县残疾人一户多残困难家庭残疾人生活救助申请表》（一式二份，以下简称《申请表》），并提供居民户口本、第二代残疾人证等证明材料。

（二）村（居）民委员会初审。村（居）民委员会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7日公示，无异议的，在其《申请表》上签署意见，连同申请人所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一并上报乡镇残联审核。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具体原因。

（三）乡镇残联复核和上报。乡镇残联收到申报材料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7日公示，无异议的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连同有关材料于4月30日前上报县残联审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村（居）民委员会并告知具体原因。
（四）县残联审批。县残联收到申报材料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报对象材料的审核、调查和审批工作。符合条件的，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审批备案。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乡镇残联并告知具体原因。

五、经费拨付

6月底前，县残联会同相关部门，通过财政部门“一卡通”形式将补助资金一次性打卡发放到救助对象账户上，并注明“多补”。

六、监督管理 

（一）县残联会同相关部门对一户多残困难家庭残疾人救助资金进行专项检查，对虚报补贴人数、套取补贴资金的机构、人员，除依法追回套取的补贴资金外，还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对于不能按时发放补贴资金的，要追究责任。 

（二）村（居）和乡镇要按方案的要求，对申请人的条件认真审查、审核、汇总，防止重、漏、错现象发生。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在发放补贴资金前应张榜公示。乡镇残联要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三）对采取虚报、伪造证明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骗取一户多残救助资金的居民，情节较轻的由乡镇给予批评教育，追回冒领的补贴资金；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附件:1、东至县一户多残困难家庭残疾人生活救助申请表

2、东至县一户多残困难家庭残疾人生活救助汇总表
东至县残疾人联合会               东至县民政局

东至县扶贫开发局                    东至县财政局

2020年3月24日
附件1：

东至县一户多残困难家庭残疾人生活救助申请表

	申请年度
	
	填报单位
	

	申请人姓名
	
	低保证号码
	

	性  别
	
	户口性质
	

	户主姓名
	
	家庭人口
	

	家庭电话
	
	残疾人数
	

	家庭残疾人成员情况
	姓 名
	性别
	与申请人关系
	残疾证号

	
	
	
	
	

	
	
	
	
	

	
	
	
	
	

	
	
	
	
	

	居住详细地址
	

	村（居）民
委员会意见
	经办人 ：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乡镇
残联意见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县残联
意见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件附2
	东至县一户多残困难家庭残疾人生活救助汇总表

	乡镇                                                                    年  月  日

	序号
	户主姓名
	农户编码
	低保证号
	残疾人姓名
	残疾人身份证号码
	性别
	残疾类别
	残疾等级
	残疾人证号码
	家庭地址
	户口性质
	一户多残人数
	联系电话
	困难情况
	备注（补助资金、元）

	
	
	
	
	
	
	
	
	
	
	
	
	
	
	低保
	建档立卡
	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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